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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和决策程序
	(一)  2016年12月15日，任子行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同意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部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二)  2016年12月15日，任子行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宜。
	(三)  2016年12月15日，任子行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将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
	(一)  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二)  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
	(三)  本次回购价格

	三、结论意见



